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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行动的距离
*

———中国古代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概观

王利华

【提要】 中国古代先后两度出现性质相当不同的资源环境困境。第一次是西周至秦汉时期，主

要表现为山林川泽自然资源不敷利用，资源困境的忧思催生了早熟的自然资源保护思想理论和礼法

制度。第二次是清朝中期以后，“人口爆炸”造成的巨大资源( 特别是土地) 危机和生存压力，使 18
世纪末期( 1790 年) 成为历史上的环境拐点，山区毁林开垦迅速显现出恶劣的环境后果，促使当时社

会展开以山林保护为重点的环境保护思考和行动。两者之间是一个思想与行动都显得相对平淡和

迟滞的阶段，但也有若干历史情节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围绕山林川泽之利，发生了国家从“专山泽之

利”到放弃山泽垄断的制度变化; 二是先秦诸子的自然观念和资源保护思想，在宋明理学中得到了一

次明显升华。
【关键词】 环境史 自然资源保护思想 环境保护礼制和法令 环境拐点

中华民族拥有极其丰富的生态文化遗产，先哲关于天人关系的深邃思考，古贤关于自然资源保

护的精彩论说，吸引了中外众多领域的研究者，相关论著堆积如山，学人向以“早熟”“先进”“高明”
之类词语给予高度评赞。不过，在充分肯定传统生态文化历史成就及其当代价值的同时，我们亦应

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重要问题: 何以中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并未因为拥有早熟而且高明的思想理论

而免遭严重破坏? 我们从事环境史研究多年，一直对此深感困惑，至今还在努力寻找答案，隐约察

觉: 相关思想理论与法令制度，自先秦而下并非持续进步，更非同步发展，而是伴随历史生态—社会

关系变化的复杂情势而多生曲折、时有停滞。更重要的是，精英思想与民众意识之间，资源管控与百

姓生计之间，国家法令、官员作为和民众行动之间，始终存在着很大距离，常常并未由知而能、既知即

行。对此一关乎环境保护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问题，我们并未回到历史的具体情境和实

际过程之中进行细致考察，更缺少上下通贯的解说。兹欲综合前人成果，着重概述古代生物保护思

想、法制和行动及其相互关系的主要阶段性变化，试图回答三个问题: 1. 中国古代生物保护思想和制

度何以早熟? 2. 汉代以后的生物保护是否停滞发展? 3. 怎样理论认识 18 世纪“环境拐点”及其前

后的社会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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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熟的思想和制度: 西汉以前的生物保护

古史传说: 自黄帝时代开始，中国就产生了生物保护制度，如黄帝“节用水火材物”“禹之禁”和

商汤“网开三面”“德及禽兽”。① 虽是后人的想象性追述，却并非毫无根据。《孟子》《荀子》《周礼》
《礼记》《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中许多资料都可证明: 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形成系统的生

物保护思想和制度，即就世界范围而言，其早熟性和先进性亦无可置疑。只是这些思想和制度何以

早熟? 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是否真正付诸实践? 学者一直忽略，很少回到具体历史情境进行深入探

讨，为此，笔者曾经专门撰文考论。② 兹抉其要旨，增补材料，再做申论如下。
其一，这些早熟的思想和制度是汉代以前社会经济转型和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的必然产物，并非

不可理解。其时，黄河中下游是中国文明发展中心，随着人口增长、草莱垦辟，采集、捕猎生产的资源

空间不断被占夺，这本是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表现。但是由于历史惯性作用，农牧业和手工业并非

同步发展，而国家财政、贵族消费和百姓生计依然高度依赖于天然资源和采捕产品。蕴藏于山林川

泽的天财、地宝是国家财货所出，是贵族利禄之源。而对普通百姓来说，山林川泽资源在平常年份可

以补苴生计，在饥荒岁月更是苟延残喘所恃———按照伊懋可( Mark Elvin) 的说法，那是古人度过荒歉

年景的“生态缓冲带”。③ 春秋时期，已经有人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单襄公说: “国有郊牧，疆有寓望，

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④直到近代，山林泽薮中的野生食物依然是抗御大、小灾荒的最

后生态屏障。
或许更加重要的是，春秋至秦汉时期，通过采集、捕猎而获取的天然物资乃是手工业生产资料的

主要来源。那时“百工”生产原料，如皮、革、筋、角、齿、羽、箭、榦、脂、胶、丹、漆等，大抵都是天然出

产。资源过度损耗必定导致原料供给不足甚至产品链条中断，不仅难以满足统治者的奢华生活用

度，而且严重影响国家军事实力。
随着农业垦殖持续向陵阜、陂阪、原隰、滩泽扩张，野生动植物生长、栖息的资源空间日渐狭窄，

自然生成的天财、地宝也就日益凸显出其经济重要性，而资源匮乏忧患随之日益增长。正是在这种

生态压力下，诸子纷纷提出解决方案，国家则不断加强管控以纾缓危机，从而形成了相应的对策主张

和礼制禁令。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主张禁令，都主要是针对天然动、植物资源不足，因应彼时黄河中

下游社会经济转型的特殊情势，与当今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不等同，更非为了解决水土流失、河流决

溢、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在那个时代尚不构成严重困扰。
其二，当时思想家对山林川泽之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野生动植物生长繁育

的季节性，以及维持自然再生能力的必要性等问题，已经具备相当可贵的认识，基于这些认识而提出

的许多思想主张，虽是为了解决那个时代的实际问题，但仍然具有当代价值。他们反对宫室逾制、衣
食侈靡、采捕违时、取用无度，认为暴殄天物、竭泽而渔的行为有违天地“生生”之德，导致自然生物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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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孳繁能力，樵采捕猎难以为继。对此，战国诸子的认识已经非常系统、深入。综合诸子言论，大致

可以概括出几个要点: 一是消费适度，取用有节，不能破坏野生动、植物的繁育再生能力; 二是顺应自

然节律，严守采捕时令，避开生物孕育、长养关键季节，以保证其孳生繁殖能力; 三是严格实行择采、
择捕措施，对幼小树木、鸟巢鸟卵、母兽幼兽等予以保护，禁止竭泽而渔、童山而樵，以保证采集、捕猎

经济的可持续性。这些思想虽是基于直观的经验，却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诸子常常把合理利用和积极保护山林川泽生物资源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进行论

说。基于历史教训与社会现实，孟子多次批评统治者侈靡奢华、广设苑囿、田猎无度，反复强调采捕

以时、取用有节的重要性，甚至称之为“王道之始”。①《荀子·王制》更是详细阐述了实施以时禁发、
取用有节与“圣王之制”的紧密关系。在他看来，君主对保证万物长养顺利和百姓生活有余负有重要

责任，适时、适度樵采、渔猎乃是遵循“王道”、实行“王制”的基本要求。② 这无疑乃是基于当时社会

经济实际———采集、捕猎对国计民生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诸子的相关论说首先是对策性的思想主张，不必进行过多演绎，轻易上升到“天人合一”的神秘

哲学境界，以免扰乱历史理性认识，堙没其真正价值尤其是实践指导价值。但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其

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深层生命意识，包括生命至上精神和生命共同体意识。《周易·系辞下》云:

“天地之大德曰生。”③古贤先哲始终强调“生生”之德: 体现于自然是“生物”，体现于社会是“生民”，

体现于经济是“生财”。“生民”是治国之根本，“生财”是富国所必需，“生民”“生财”又是以“生物”
作为自然基础，因此必须在国计民生需要与自然资源再生之间维持某种平衡，保证草木鸟兽虫鱼生

生不息。天地之间万物化育各由其性、各顺其时、各有攸宜，人类可以辅相天地、参赞化育，帮助生物

滋殖、长养和遂成，但必须奉天时、因地宜、顺物性，有节制地开发和利用。惟有如此，才能保证自然

资源不枯不竭，经济生产持续发展，从而持久满足国计民生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经典和先秦

诸子相关言论之中诚然包含着“可持续发展”思想。但是需要特别指出: 其时所极欲维持的，实为樵

猎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农耕畜牧持续进步，采集和捕猎不断被取代，直至基本消失，乃是无法

逆转的必然之势。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危机，最终只能通过新的经济生产和物质供给方式得到缓解。
其三，诸子论说生物保护，不论从消费层面讲节用去奢，还是从生产角度论以时禁发、取用有度，

都主要是从国家政治着眼，基于“王道”“王政“考量。相关思想主张因具显著对策性而被吸纳到国

家礼制和法令之中，儒家礼典更将相关内容作为王官政治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施行。
把合理利用和积极保护山林川泽资源作为“王道”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似乎是早在西周开国时

期即已确立的“王制”。讲求“德政”是西周政治家倡导的重要政治准则，《逸周书》中有两段重要材

料。第一段材料是其《文传解》所载周文王对太子姬发所讲的一席话，相当于一份政治遗嘱，除一般

史料所包含的节欲去奢、谨其时禁和取用有度等内容之外，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讲“和德”，与

民共利。周文王清醒地认识到: 只有做到生物顺其性，工匠、商贾、农民安守其业而不失时务，财货转

输通畅，土地与人民互相结合，才能实现政通人和。二是自然资源需要积蓄: 积蓄越多越好，否则就

要败亡。④ 第二段材料是周公旦在同武王对话时所提出的一套政治宣言( 方略) ，其中包括王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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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即德教( 教德) 、和德、仁德、正德、归德，具体内容多涉及生物资源利用和保护。例如他说: “旦

闻禹之禁: 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 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夫然，则有生

而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时，以成万财。万财既成，放此为人。此谓正

德。”①关于《逸周书》的作者和成书时代，自古争论很多，这两份材料或系后人托古编造，但必定属于

汉代及其以前的政治理想。
春秋、战国直至汉代诸子的相关议论，不论是对“人君”提出的建议还是批评，又何尝不是反映了

他们的政治理想? 有些人士( 例如管子) 本身即是掌握治国施政权力的大政治家。《管子》一书谈论

“山泽之利”最为频繁，都是着眼于国家政治，其《轻重甲》甚至警告:“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

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②可见山林川泽资源管理、控制之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性。
《周礼》《礼记》无疑是最能体现那个时代的国家意志( 或者理想) 的儒家经典，最集中地记录了

其时有关生物保护的制度和政策———前者详列有相关的职官，后者( 特别是《礼记·月令》) 则保留

着大量的规范，包括以“毋“字开头的众多具体禁令，它们具有相当的法律效力。
据《周礼》记载:“地官”职司民政、土地、人口、生产和征敛等繁杂社会、经济事务，其中不少是采

集、捕猎和山泽资源管理。其主官“大司徒之职”是统领众务，“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

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土会之法”掌握不同区域自然环境下的物产资源; “以土宜之法”安置组织和

人民因地制宜开展经济活动。③ 属下专管、主掌山林川泽和采集捕猎事务的职官有十多个，包括“山

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角人”“羽人”“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囿人”“闾师”“委

人”等，属员众多。他们各司其职，掌管樵采、田猎政策，指导和组织采捕，向山农、泽农征敛“山泽之

赋”，为御厨和玉府提供各类生活物品和生产资料。《天官》《夏官》《秋官》《冬官》所属官吏，也承担

某些相关管理职责。这样一套职官设计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最为系统、详密的，说明山林川泽资源

在那时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④

如果说《周礼》所载是一套完整的王官职司系统，《礼记》所载则是一套王官政治行为规范，其中

自然包括山林川泽利用、管理和保护规范。《礼记·王制》一方面指出天子、诸侯“无事而不田”是

“不敬”，另一方面又说畋猎需依礼而行，“田不以礼”是“暴天物”。因此对天子、诸侯田猎的目的、方
式、次数、时宜、顺序、技术细节甚至市场交易都做了许多具体规定。⑤ 所有这些规定都无非要求采

伐、畋猎要“以时禁发”并保持限度，以保护各种生物的繁育再生能力。更重要的是，山林川泽资源利

用“以时禁发”的许多事项被详细列入了王官时政月历———《月令》之中。正是《月令》，不仅制定了

自然节律与社会节奏整体互动的完整图式，而且对允许何时、怎样樵采、捕猎，以及若不遵行禁令、顺
时而动会造成何种后果等，都做出了最为详细的规定。⑥ 这些都是中国先民积极思考天人关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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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虞人入泽梁; 豺祭兽，然后田猎; 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 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 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
殀夭、不覆巢。”“木不中伐，不鬻于市; 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分见《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第 1333、1344 页。
相关文字，因篇幅所限，兹不引证。详情可参王利华《〈月令〉中的自然节律与社会节奏》，《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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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然资源的历史成果，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深层生态伦理意识。①

相关礼制、禁令的基本精神，与前述诸子相关论说基本精神一致，主要有两点: 一是禁发以时，二

是取用有度。前者相当于季节性休林、休猎和休渔; 后者则属择伐、择捕之类保育措施。二者在今天

仍然沿用。此外还有一项重要制度叫“修火宪”，是对野外用火实行控制，那时常常火攻围猎和放火

开荒，疏于管理极易招致火灾。②

历来思想主张和制度设计，通常都只是“应然”而未必俱成“实然”。我们尚需探讨那些思想和

制度是否真正得到贯彻执行。根据相关史料，我们判断它们曾经发挥过一定的引导、规范和约束作

用。由于具有这些作用，当里革断罟谏阻鲁宣公违礼非时捕鱼之时，后者欣然接受并赞誉前者为“良

罟”，说明礼制对国君、贵族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③ 对普通民众来说，“四时之禁”是必须遵守的，否

则就要受罚。《管子·地数》称: “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

者，左足入，左足断; 右足入，右足断。”④此等恐怖的严刑峻法是否实施，不得而知。不过，孟子曾当

面指责齐宣王“广囿专利”，百姓“杀其( 囿中) 麋鹿者，如杀人之罪”，⑤说明齐国对禁囿偷猎处罚严

厉; 湖北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出土竹简记载秦律规定于“禁中”偷猎要罚做苦役; ⑥而睡虎地出土秦简

《田律》规定更是体现了礼制的“时禁”精神。⑦

以上讨论所据文本，成书年代和作者争议颇多，其中多有后人编集甚至托古制作者，不免掺入后

代内容。但即便这些思想和制度是西汉时期方才形成体系，距今也有两千余年，称之“早熟”“先进”
“高明”毫不为过。但无论是诸子由“天道”而“王道”的思想主张，还是套上阴阳五行框架的《月令》
规范，都不必过于神秘、玄思化，它们首先是那个时代资源、经济困境的应对策略，其欲解决的问题十

分现实。
相关思想和制度，上起西周下迄西汉，跨越一千余年。但此一千余年属于同一经济社会转型

时期———采集、捕猎生产持续萎缩而“农本”经济模式逐步确立。在其中的后五百余年，社会变迁

加速，人与自然关系随之显著改变，物质需求、生产方式与自然资源之间出现了严重矛盾，必然地

引起了思想和行为上的反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普遍关切自然资源问题，相

关理论逐渐形成，而以礼为令、遵礼颁律和礼法互补的行为规范相随建立。先秦礼制本具一定法

律效力，国家以礼入律颁行具体法令，自然资源保护管理思想理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于山泽

之利管控。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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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关于《礼记》的生态文化和环境史料价值，可参王利华《〈月令〉中的自然节律与社会节奏》。
《荀子·王制》:“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

贤点校:《荀子集解》，第 168 页) ;《管子·轻重己》:“以春日至始，数四十六日，春尽而夏始……毋行大火，毋断大木……天子之

夏禁也”; 又云:“以秋日至始，数四十六日，秋尽而冬始……毋行大火，毋斩大山……天子之冬禁也”(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

《管子校注》下册，第 1533、1539 页) 。
事见《国语·鲁语上》，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勘《国语》上册，第 178 页。
黎翔凤:《管子校注》下册，梁运华整理，第 1360 页。
《孟子·梁惠王下》，焦循:《孟子正义》上册，沈文倬点校，第 109 页。
竹简文字虽多残缺，但相关规定隐约可见，如偷猎“鹿一、彘一、麋一、麃一、犬二，□完为城旦舂，不□□”。刘信芳、梁柱编著《云

梦龙岗秦简》( 竹简释文) ，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 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 释文注释部分) ，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 页。
这一历史事实进程，从出土秦汉简牍法令文献，特别是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泥墙题记西汉元始五年《四时月令诏条》可以相当

清楚地窥知。《四时月令诏条》内容，详见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县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2—
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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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偏离抑或停滞: 公元初至 18 世纪的思想和实践

细心的读者或已注意到，上节叙述中出现了若干词语: “囿”“禁中”“禁苑”，它们是很有历史内

涵的，有些重要疑问需要通过它们才比较容易破解。
我们知道，诸子论说多是着眼于国家政治。顺应天道、奉行王道、实施王政和推行王制，是儒家

的政治理想; 山泽之利与民共之则是王道德政的重要体现之一。故《礼记》禁令多端，其《王制》乃言

“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然而“共利”理想在人口稀少、资源充足之时或可实现，当资源严重匮

乏、山泽奇货可居，统治者便立即暴露出独占欲望并付诸行动。在政治权力宰制社会经济的时代，稀

缺资源总是趋向于由极少数人专控独享。凭借政治权势独霸自然资源，支配经济权益，甚至钳制人

民生存权利，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司空见惯之事。自春秋以下，诸侯国君大都像齐宣王那样，不断在林

麓、沛泽之中广设苑、囿、圃或其他名目的禁地，①不仅是弋猎、游乐的场所，更是资源专控的领地。对

“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的主张，他们只接受一半，对“不税”恐是嗤之以鼻，百姓若有犯禁必遭

严厉处罚，故孟子揭露这是杀人的陷阱!

恶制一旦建立，便将影响深远。“商鞅变法”推行“壹山泽”，秦朝因之而“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

饶”。② 汉初曾一度弛山泽之禁，但很快就停止; 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山泽禁令趋于严峻。然而此

时国家实行山泽专控并非为了保护生物资源，而是出于三个原因: 一是朝廷与皇家财政分立，林木、
禽兽、水产、矿物……山泽之利是皇家的“私奉养”，③严加控制是为了满足皇室用度; 二是“驱民归

农”———通过山泽控制阻止农民脱籍逃亡、游食草莽，保证国家赋役来源; 三是防止强宗豪族纠集亡

命、啸聚绿林，成为国家游离、异己甚至敌对势力。至此，原先“以时禁发”的自然资源保护已经变味

( 禁苑管理除外) 。非常时期( 如立国初) ，朝廷偶尔“弛山泽之禁”，或于荒年把部分苑囿池籞、陂湖

园池“假与贫民”耕种，目的是安定社会、恢复经济。④

然而随着人口逐渐孳繁，各阶层对耕地的渴望日益强烈，对其他资源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失业人

口流窜山泽谋取生计势不可挡，而富商大贾、地方豪强犯法干禁，招诱人口伐木采矿、冶铜炼铁、制贩

私盐以谋取巨利。朝廷虽有律法，但从来只能控制升斗小民，豪强大族则与朝廷展开激烈的利益博

弈。东汉时期，山泽管控已经不如西汉严厉，此后朝廷显贵、地方豪强愈益大立田庄、广开陂池，既擅

自然之利，且享林泉之乐，西晋石崇的金谷园即是典型。由此，皇家苑囿园林，乃以屯、邸、别墅、园

池、郊居、山居……各种名目逐渐走向家族化。
东晋“壬辰之科”废止和刘宋“大明占山格”颁行，是古代环境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史载永

嘉丧乱之后，中原士庶大量南逃，初来乍到，略无生资，建武元年( 317 年) 七月，东晋元帝司马睿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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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例证可参王利华《经济转型时期的资源危机与社会对策———对先秦山林川泽资源保护的重新评说》。
《汉书》卷 24 上《食货志上》引董仲舒语，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137 页。
按: 汉代由少府掌管的山泽等税为皇帝、封君独享。《史记·平准书》称:“……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

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 《史记》卷 30《平淮书》，第 1418 页) ; 司马彪《后汉书志》云:“承秦，凡山泽陂池之税，

名曰禁钱，属少府”( 《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3600 页) 。
例如《汉书》卷9《元帝纪》载: 初元元年( 公元前48 年) ，“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固关东灾荒，皇帝下诏，令

“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 次年又诏“……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汉书》卷 9《元帝四

纪》，第 279、281 页。



史学理论研究 2020 年第 2 期

特殊紧急情势，下诏“弛山泽之禁”，①允许民众进入山泽樵猎垦种。弛禁固为安置流徙、避免动荡，

更为便于南迁士族求田问舍、重建庄园。东晋政权是在众多士族共同扶持之下建立的，其维持、巩固

亦须获得南下和土著士族支持，最有效的办法是授予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口的特权。然而这直接导致

世家大族掀起大肆封锢山泽的狂潮，并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朝廷逐渐难以容忍，先后出台禁令予

以遏阻，其中最严厉的就是咸康二年( 336 年) 颁布的“壬辰之科”。它规定:“占山护泽，强盗律论，赃

一丈以上，皆弃市”; ②“百姓投一纶、下一筌者，皆夺其鱼器，不输十匹，则不得放”。③ 但只是断绝了

民众生计，而未能钳制豪族封锢。时人评论说: “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

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迟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④

晋宋鼎革之际，朝廷左右摇摆，时禁时弛，至刘宋孝武帝大明( 457—464 年) 初，羊希主持改制，鉴于

“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因予刊革，“立制五条”，颁布官品“占山格”: 一方面承

认世族的既得利益，将私占山泽合法化; 另一方面按照官品大小限定占山额度。⑤ 但真实结果又是前

者坐实而后者落空。
废除“壬辰之科”而颁行“大明占山格”，意味着朝廷在法律上实际放弃山林资源垄断，而权贵私

家占山特权得以合法化，这一改制影响非常深远。此后山林川泽名义上仍属国有，实则产权日益模

糊，国家控制机制渐趋缺失。要之，从诸侯广设苑囿，到帝国专控山泽，再到朝廷放弃垄断，一以贯之

的只是一个“利“字。围绕山林川泽资源利益，朝廷财税、势家私利和百姓樵苏生计的矛盾冲突越来

越复杂，而自然资源保育的思想意识渐渐淡薄。
何以如此? 难道资源匮乏问题已然解决? 从若干方面来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随着社会经济

转型完成，衣食更加倚重耕种饲养，而采集捕捞的地位持续下降;“百工”生产原本主要依恃山泽，汉

代以后则从生产内容到原料结构都在不断变化。最重要的是，先秦诸侯在疆域狭小而交通、商业均很

落后的条件下，基本上只能依赖本地资源。随着统一帝国的建立，朝廷通过漕转、商贸特别是赋税征收，

可在前人难以想象的辽阔区域获得极其丰富的物资，资源之忧不断纾解。因此不必奇怪: 南朝迫于压

力放弃国家垄断山泽的权力，隋唐重振中央集权之后并未锐意收复，对自然资源保护也是心不在焉。
对比《周礼》《礼记》，唐制关于山林川泽管理保护的规定可谓天壤云泥。《唐律疏议》是东亚地

区迄今完整保存的最早的一部大型法典，遍检全书，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条文仅有寥寥数语。⑥ 《唐

六典》记载工部所属“虞部”“水部”具有山泽管理职责，但“虞部”相关职掌除“凡京兆、河南二都，其

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弋猎、采捕”一条之外，大抵只是因袭《周礼》旧文; 至于“水部郎中员外郎”
的相关职掌竟说“其余陂泽、莞蒲、秔稻之利，盖不可得而备云”! ⑦

如此草草，究为何故? 只需翻阅《唐六典》《通典》《元和郡县志》《新唐书》等书关于土贡的记载

即可豁然明了。通检唐代史籍，有关禁渔猎、罢贡物的诏令和言论不算很少，但多是寻章摘句，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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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晋书》卷 6《元帝纪》，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48 页。
《宋书》卷 54《羊玄保附兄子希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537 页。
李昉编《太平御览》卷 834《资产部》引王朝之《与庾安笺》，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宋本，第 3724 页。
《宋书》卷 54《羊玄保附兄子希传》，第 1537 页。
《宋书》卷 54《羊玄保附兄子希传》，第 1537 页。
包括“毁伐树木稼穑者，各准盗论”“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诸于山陵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诸

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据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1369、1824、1889、1892 页。
李林甫等撰:《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224—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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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篇; 下诏禁捕、禁屠常因皇帝的宗教信仰( 武则天最典型) ，不惜断绝百姓正常生计，弄得天下嗷然。
其实皇族、显贵才是最大屠夫! 为满足怪癖、奢靡生活，他们残害生物，更涂炭民众。一首《商山》诗、
一篇《捕蛇者说》就足以说明问题。①

唐朝国力鼎盛，睥睨当时世界，至今思有荣耀。然以有限史料观之，其思想界和统治者在自然资

源保护方面皆无长进，而流俗生活往往背离“生生之道”。如今深受诟病的捕食野生动物的习惯在那

时十分普遍，虽然应予“历史同情之理解”，但岭南地区生吸猴脑、烹食孔雀、烤炙象鼻之类虐俗，令人

思之极恐。正如汉代社会崇尚漆器导致漆树资源枯竭那样，唐代社会的某些消费亦导致特定物种生

机断绝。舒元舆曾专门撰文悲叹剡藤资源枯竭，他愤愤不平地说: “藤虽植物者，温而荣，寒而枯，养

而生，残而死，亦将似有命于天地间。”“藤生有涯，而错为文者无涯，无涯之损物，不直于剡藤而

已。”②这种自然关怀和资源忧患意识在当时是相当难得的。
宋朝崇尚文治，思想文化昌明，在认识思考自然、生命和天人关系方面似乎显著提高了境界，突

出体现在宋明理学自然观念、生命意识和生态伦理，对此哲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人与野生动、植
物的关系或许不能跻身理学主题，然而理学倡导“格物致知”“即物穷理”，感悟生命意义，体会天地

“生意”，弘扬仁学精神，先秦诸子自然生态思想的种子在理学园圃中绽放出了更加温润的花朵。理

学家们从易学“乾父坤母”出发探求世界本体，寻找生命之源; 从天地“生生”大德体察生命的张力和

生命河流的荡漾; 他们绍述先儒志业，继续探询“人之所以为人者”，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的社会道德和恻隐仁恕之心推向更加辽阔的有情世界，倡导“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他们( 特别

是朱熹、王阳明等人) 不时诠释和发挥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经典中有关生物保护的内容，将其援引为理

学思考的凭据和素材; 他们认为人与草木鸟兽虫鱼一气相通，是聚生、互养的生命共同体。总之，他们寻

求社会道德与自然道德有机统一———这正是张载“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境界。
宋明理学的自然观念和生态思想自非一夜酿成。先秦儒家播植的种苗，释、道思想的长期洗礼，

魏晋以降文人雅士的玄思、感悟，特别是自然审美体验，都为之提供了丰厚而沃腴的水土。或许因为

理学滋润，宋朝皇帝们关于生物保护的训示更具底蕴和温情。③

不过，与先秦诸子积极出谋划策不同，宋明理学家( 包括力倡“知行合一”的王阳明) 的思想理论

是高明的，同时也是高悬的，萦回于脑海、深藏于书册，大抵只是同道交流，并未由知而行，更未对俗

流的物质生活和环境行为发挥多少引导作用，同普通民众生计活动相隔千里。历史往往就是如此:

高明思想并不必然引导高尚行动。宋代产生了最高明的生命哲理和生态思想，但时人为获得肉食、
药材、毛皮、雅器和饰品等而戕害自然生灵，与前人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然资源破坏程度明显

超过以往时代。④ 不同之处是，他们常常为风雅而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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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曹松《商山》诗云“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柳宗元《捕蛇者说》早为众所习诵，

不具。据记载: 唐代皇室多患“风疾”( 如今高血压之类) ，因而天下州郡多贡麝香、蚺蛇胆之类药材。关于唐代动物资源保护和

山林川泽利用具体情况，可参夏炎《中古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古代环境保护问题再认识》，《中国史研究》2013 年第 3 期;

《古代山林川泽利用问题再检讨———以“公私共利”原则为中心》，《安徽史学》2013 年第 6 期。
舒元舆:《悲剡溪古藤文》，引自姚鉉编《唐文粹》卷 33 下，《四部丛刊》本。
这从《宋会要辑稿》收录的三十余道诏令可以感受得到。《宋会要辑稿》第 12 册，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387—8389 页。
关于宋代生物资源利用和破坏的具体情况，可参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6
年第 1 期; 张全明:《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 年第 6 期; 魏华仙:《试论宋代对野生动物的捕杀》，《中国历史地理

论丛》2007 年第 2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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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消费时尚常常诱动对某些生物产品的疯狂渴求，一旦延习成风，便是恶俗难除，珍稀生物资

源因此不断耗减。此类情况自古司空见惯，而宋代尤甚。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 1159 年) ，知枢密院

事陈诚之上言称:“窃见民间轻用物命，以供玩好，有甚于翠毛者，如龟筒、玳瑁、鹿胎是也。玳瑁出于

海南，龟则山泽之间皆有之，取其壳为龟筒，与玳瑁同为器用。人争采捕，掘地以为坎，倒直坎中，生

伐其肉。至于鹿胎，抑又甚焉。残二物之命以为一冠之饰，其用至微，其害甚酷。望今后不得用龟

筒、玳瑁为器用，鹿胎为冠，所有兴贩制造，乞依翠毛条禁。”①其中提到的以鹿胎为冠饰，在此前时代

闻所未闻。北宋仁宗就曾颁下《禁鹿胎诏》，南宋高宗至少四次下诏禁止，最终未能禁断。② 这种表

面风华，实极残忍的女性服饰消费恶俗，竟造成如此普遍猎杀，导致南方鹿类资源迅速枯竭，实在无

法将其同文质优雅的宋代历史形象联系起来!

宋代以后，由北方民族主导的王朝，因其牧畜、射猎传统，相对重视林草和野生动物保护，律法往

往有所体现，例如《元史·刑法志》《元典章·围猎》即有不少相关规定。有学者指出:“元朝时期的

蒙古族统治者，把蒙古族传统生态保护意识带入了中原王朝的法律制度中，尤其对野生动物的保护，

是中国历代中原王朝中最突出的。”③该论断大体符合史实。这佐证了我们前述的观点，即统治者保

护自然资源的初衷是防止樵猎资源枯竭。

三、环境拐点前后: 山林和水土保护的思考与行动

总体而言，在 18 世纪以前，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主要内容是动植物资源保护，即通过控制采

捕时间和强度，保护草木鸟兽鱼虫的孳育再生能力，使之不致耗竭灭绝。然而生物资源耗减，樵、猎
只是原因之一，主要还是由于农田不断排挤林地草场，占夺野生动物的栖息之地。

自姬周以农立国，中国便义无反顾地步入定向化的农业文明轨道。传统农业时代，人们不断刊

山伐木、垦辟草莱，将旱地和水田拓展到一切可能的地方，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两千多年来，中国人

口伴随战争动荡、王朝鼎革屡经大起大落，在震荡之中曲线增长。就全国而言，直到明代尚未突破传

统农业技术条件下的自然资源( 土地) 承载力。所以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增加人口、田
亩，做到人尽其力、地尽其利，这关乎朝廷赋役来源。在那种人与自然关系总体态势之下，向山林川

泽获取野生资源以弥补耕织、饲养不足，被认为是正当的谋生，史书大量记录的故事是善良正直的思

想家厉声遣责君主和权贵违背“与民共利”原则，独霸山泽，断绝贫民樵苏生计。
然而，到了清代，故事情节明显变化，其宏观背景是人口爆长。人口史家认为，崇祯二年( 1630

年) 全国人口曾达到 1. 9 亿多，但明清之交因战乱和瘟疫下降严重，清康熙十八年( 1679 年) 恢复到

1. 6 亿，尔后高速增长。乾隆二十七年( 1762 年) 人口突破 2 亿，五十五年( 1790 年) 突破 3 亿，道光

十四年( 1834 年) 已经超过 4 亿。④ 虽然诸家统计数字稍有出入，但可以肯定，从 17 世纪后期到 19
世纪中期短短 150 余年，人口连续突破 3 个亿级大关。这一史无前例的飙升被史家称为“人口奇

迹”，通常隐含着对“康雍乾盛世”的积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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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宋会要辑稿》之《刑法二·禁采捕》，刘琳等校点，第 8390 页。
详情请参见王旭、郭声波《鹿胎消费与宋人的环保意识》，《中国农史》2016 年第 1 期。
参见奇格等《古代蒙古生态保护法规》，《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 年第 3 期。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 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832 页。何炳棣认为乾隆六年( 1741 年) 全国人口1. 4 亿多。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328—3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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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如此吊诡! 正是这个“人口奇迹”，很快就把大清子民推到空前未有的生计维艰的境

地。从环境史角度看，它造成了中国大地人与自然关系数千年历史演变的一个最大拐点———如果必

须给出具体年份，应可指定在统计人口突破 3 亿的 1790 年。从那以后，国家不再觉得天下人少，而

是愈来愈担心人多无法养活。
那个拐点刚刚过去三年，被誉为“中国马尔萨斯”的洪亮吉( 1746—1809 年) 用两篇文章道出了

一个令人震惊的隐秘天机———“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 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随

着生齿日繁，土地产出根本无法满足需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资源承担力或土地承载力有限。
这无疑是对着数千年传唱的“治平”颂歌弹奏了一曲完全的反调! ① 有趣的是，在随后的《百物》一文

中，他还批驳了“天生百物，专以养人”的人类自我中心论调，与同时代欧洲思想家开始反对上帝为人

造物的基督教自然观念可有一比。
其实此前已经有人觉察到资源枯竭的困扰。乾隆中期，官献瑶在其经筵讲义中发表了一个长篇

大论，称:“今自大江以西，五岭以南，大概而论，山林邱陵居平地三分之一，而山则一望而皆童，林则

一望而如赭，高林大邱，羽毛齿革，地实生焉，今多弃之与不毛之土等。而长淮以南，大河以北，大薮

大泽，古之凫雁鱼鳖，充牣其中者，今第为积水之壑而已; 又燕冀齐鲁，地宜种植果蓏，今车辙所经，闾

里井宿之间，所谓千树枣、千树栗者，不数见也。”②道出了资源不足导致物匮民困，不过他依然相信

那只是由于经营不够，通过明立禁条，惩罚焚山林、竭川泽、漉陂池和盗取横侵者，激励官员积极作

为，即可改善。但这是老一套的建议，跟他约略同时的陈宏谋、杨双山、张履祥等人就是这样做

的———他们深受理学熏陶，欲解民生之困。
距洪氏提出其人口论不过二三十年，龚自珍就哀叹: “今中国生齿日益繁……自京师始，概乎四

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

岁?”他主张实行全国大移民，重点向新疆等西北省区拓殖。③ 道光三十年( 1850 年) 汪士铎更是哀

呼:“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

矣!”他把乱世归咎于人多，而其“长治久安之策”竟是“弛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推送断胎冷药，

家有两女者倍其赋，“严再嫁之律，犯者斩决”“广女尼寺，立童贞女院”“非品官不准再娶”，甚至主张

把不合( 他所设想的) 标准的人口斩决! ④ 如此种种，简直骇人听闻!

毋须多言，这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先秦诸子的“王政”理想、中古士人的自然美感和宋明理

学家的浪漫自然主义，至此都随着人口爆长、资源耗竭、国家孱弱和民生日艰彻底崩塌。而此时的中

国自然环境正在加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更需要关心的不再是虫鱼鸟兽，而是山林水土。
先哲并非不知水土重要。《荀子》早就注意到鱼鳖禽兽需要良好生境，故云“川渊深而鱼鳖归

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⑤ 而生境的最基本要素就是水

土。《管子》有《地员》《度地》两篇专论土地类型、区域分布和利用之宜，其《水地》篇更称:“地者，万

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水是“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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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洪亮吉:《洪亮吉集》第 1 册，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14—16 页。
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266 页。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06 页。整理者不详。
汪悔翁( 士铎) :《乙丙日记》( 邓之诚辑录) 卷 3，中国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148、152—154 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 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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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莫不以生”。① 该书甚至详论了水质与物性乃至人的体质、禀性的关系———尽管包含着某些神

秘玄幻的想法。
然而古人对动植物之于水土生成和调养的作用，特别是林草涵蓄水分、保持土壤的作用却迟迟

未能认识。西汉时期黄土高原垦殖已经造成严重水土流失，人们发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却只看

到其“且溉且粪，长我禾黍”的好处而未察觉其巨大的隐患。② 那时黄河频繁决溢，已进入第一个多

灾期，时人并未试图找出祸根，更缺少流域整体观念。贡禹曾说:“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

不由此也。”③算是隐约有所感觉，但语气并不确定。到了北宋，黄河再次进入频繁决溢泛滥时期，引

淤灌溉却是热热闹闹，在王安石推行《农田水利法》期间更是热火朝天，朝野纷言其利，连皇帝都是喜

不自胜，④依然缺少对林草保护和水土保持意识。此后千余年，黄龙摆尾，巨祸频生: 大潦行时，田庐

漂没，千里浮尸; 洪水过后，故道石碛，泽淀堙废，极目望去，俱是亢陆。于是水旱交煎，国家钜费，民

生穷蹙，犹只知下流疏排治标，竟不知中游育林治本，直到近世方始真正觉醒。
南方地区开发较晚，生态危机发生较迟。然自宋代伊始，江南围湖造田渐渐失序，宋室南渡以

后，权势之家更是大肆围垦，不惟侵夺百姓生计，亦且摧残水府生灵，更是造成水系紊乱，导致无法逆

转的环境危害。⑤ 局部山区毁林垦殖亦始成祸患。魏岘记载:“四明水陆之胜，万山深秀。昔时巨木

高森，沿溪平地，竹木蔚然茂密，虽遇暴水湍激，沙土为木根盘固，流下不多，所淤亦少，开淘良易。近

年以来，木植价穹，斧斤相寻，靡山不童。而平地竹木，亦为之一空。大水之时，既无林木少抑奔湍之

势，又无包揽以固沙土之囗，致使浮沙随流而下，淤塞溪流，至高四五丈，绵亘二三里，两岸积沙，侵占

溪港，皆成陆地。”⑥这大概是现存古籍关于南方毁林垦山造成水患的最早论说，遗憾的是未能引起

世人警觉。
自宋元以下及于近世，长江流域一步步重蹈黄河流域历史覆辙，流域生态特别是水土环境在清

朝中期迅速恶化。从明朝开始，愈来愈多人士通过切近的事实甚至亲身经历认识到: 盲目垦山播谷

造成环境恶化，终致经济凋敝，其关键点在于荡毁林木。明末阎绳芳记载: 太原府祁县昭余池一带在

正德以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因而水泉丰美，“溉田数千顷，祁以此丰富”。至嘉靖时期，“民竞为

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垦以为田，寻株尺孽必铲削无遗。天若暴雨，水无所

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流无定所，屡徙于贾令南北，而祁之丰富减于前之什七

矣”。⑦在南方，嘉靖年间郧西县令胡岗称: 其县水灾严重，与县郊东山林木毁坏有关，“先是山有林

木，及时疏浚，居民安堵。其后，因民图利陆续开垦，锄种麦黍，骤雨淋冲，则石泥滚壅，年复一年，失

于浚导，以致浸没，为害匪细。余令业主冯激等各自歇荒，多蓄树木，以供致粮，是亦弭患塞源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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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梁运华整理，第 813 页。
《汉书》卷 29《沟洫志》，第 1685 页。
《汉书》卷 72《贡禹传》，第 3075 页。
有关情况，可参汪家伦:《熙宁变法期间的农田水利事业》，《晋阳学刊》1990 年第 1 期; 李金水:《熙丰时期农田水利法取得的主

要成果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 年第 5 期; 朱正西等:《试论北宋〈农田利害条约〉的内容及影响》，《山西农业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5 期等。
关于宋代以后长江中下游围湖造田、与水争地及其环境恶果，中日学者已经取得非常丰富的成果，不胜征引。宋代概略情况可

参见郑学檬:《宋代两浙围湖垦田之弊———读〈宋会要辑稿〉“食货”“水利”笔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
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淘沙》，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5 页。
阎绳芳:《镇河楼记》，据乾隆《太原府志》卷 10《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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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① 清中期以后，此类情形已是常态，毁林垦种导致泉枯、土瘠、民贫的生态—社会恶果，已是相

当普遍的共识，久居高堂的大官僚也都清楚。② 故官员论备荒事务亦以培育山林作为重要对策之一。
乾隆时鲁仕骥撰《备荒管见》，其“培山林”一项称:“山多田少之地，其田多硗。夫山无林木，濯濯成

童山，则山中之泉脉不旺，而雨潦时降，泥沙石块与之俱下，则田益硗矣。必也使民樵采以时，而广畜

巨木，郁为茂林，则上承雨露，下滋泉脉。雨潦时降，甘泉奔注，而田以肥美矣。”③由于具备这些思想

认识，护林种树理所当然就成为各地山区环境保护的紧要事业。
设立护林、禁伐、育林之类碑刻是当时各地实施山林保护的常见举借。根据倪根金的调查可知:

以水土保持作为明确目标的护林碑刻，在雍正以前还不是很多，乾隆以后迅速增加，以告示、禁令、族
规、寨规、村规、合同、契约……众多形式出现，南北皆有而以南方居多。④ 这意味着南方山区大规模

的流民垦殖，在乾隆时期迅速显现出广泛恶劣后果，迫使各地不得不予应对。史料还显示: 护林种树

目标一致，官民互动比较密切，而民间意识的觉醒和自发积极的行动引人注目，云南等省少数民族地

区的情况也不稍逊色。这在古代中国相当少见。
当然，各地情况复杂，开发有先有后，官民对毁林垦殖后果的认识和反应也不一致。即便有所认

识，亦往往因长期保护与当下生计存在矛盾而纠结。梅曾亮《书棚民事》详细讲述了他在皖南宣城山

地棚民垦种问题上的认识转变和思想困扰，其事利害相兼、左右为难让他很是感慨。⑤ 这是当时普遍

面临的两难课题。
毁山恶果远不只是祸及山区本身，而是关乎流域全局。在这个方面，清代历史教训至为沉痛，当

时一批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高度。最突出问题是长江水患骤起。道光年间长江接

连大水，魏源提出一个“千年之问”。他说:

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河性悍于江，所经衮、豫、徐地多平衍，其横溢溃决无足怪。
江之流澄于河，所经过两岸，其狭处则有山以夹之，其宽处则有湖以潴之，宜乎千年永无溃

决。乃数十年中，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与河防同患，

何哉?⑥

水患祸害之钜直逼黄河，不能不引起朝野高度关切。故魏源、陶澍、林则徐等一批施政经验丰

富、思想见识卓越的人士都在思考水患根源及其解决方略，他们基本弄清了水患骤起的三大原因: 一

是山区“与林争地”过甚，造成山洪下泄速率加快，泥石俱下淤填湖泊、堵塞河道; 二是平原肆意“与

水争地”，侵夺湖泽，造成洪水无所停潴，滞洪能力严重下降; 三是渚洲沙田垦殖，不断侵占江河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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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胡岗:《疏浚水道记》，据同治《郧西县志》卷 18《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引按: “以供致粮”应为“以供税粮”，原本文字上

下错乱致误。
例如雍正十二年( 1734 年) 内阁学士凌如焕上奏谈及垦山之弊，见《世宗实录》( 二) 卷 144，《清实录》第八册，中华书局 1985 年

影印本，第 806 页。
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第 1000—1001 页。
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研究》，《中国农史》1995 年第 4 期; 《中国传统护林碑刻的演进及在环境史研究上的价值》，《农业考古》
2006 年第 4 期。
梅伯言:《柏枧山房全集》卷 10《书棚民事》，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55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份未注

明) ，第 570 页。
魏源:《湖广水利论》，载《魏源全集》第 12 册，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3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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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滞洪水渲泻。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指证山区森林破坏的重要“贡献”，提出了不少对策包括“退耕

还林”。应该说，他们的观察是很用心的，思考也有见地，具有宏观意识。① 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由

于牵扯太多的复杂因素，特别是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大多可想而不可为，只能扼腕兴叹。不过，比

起黄河水患之谜千年不解，清人对长江水患的把脉显然有值得特别肯定之处。

结 语

建立健全的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

方面。需要深研国情，与时俱进; 还需回望过去，借鉴历史。透过时间，纵深了解环境问题的积渐过

程，提取过往时代的思想智慧和实践经验，为当代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资鉴，自始即是中国

环境史研究的主要目标。② 能否全面客观地评判历史，是能否正确地提取思想经验的关键。
过去数十年，多个领域学者就中国历史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自然观念和生态意识、自

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开展了大量探研。我们注意到，侧重生态思想文化史的学者，与侧重环境—
经济—社会关系史的学者，对历史的评判差距甚远: 前者盛赞中国环境保护思想和制度之早熟与高

明，后者则慨叹古今环境变迁之巨大和资源减耗之严重。两者都正确地揭示了部分历史，褒扬或批

判竟是如此态度迥异，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其中或有两个原因: 一是研究主体的学科背景、
思想语境、研究理路和学术诉求存在差异; 二是研究客体具有极其复杂甚至彼此矛盾的面相。为了

正确认识中国环境史从而真正有益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提倡思想、制度和行为相互结合的研究，

具体来说，是把思想理论回归于历史的场境，将制度盘活于变动的情势，为环境行为找出其文化的

氛围。
本文试图对中国古代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进行鸟瞰式观察，追溯相关思想理论、制度规范和实

践行为并非始终前进和互相耦合的变化轨迹。通过这番梳理，我们意识到，中国环境史需要尝试探

讨一些深层次问题，其中特别包括思想与行动的关系———高明的理论怎样才能成为制度的指引，最

终转化为社会的行动? 何以思想与行动有时存在两相悬隔的距离? 这是我们在赞叹宋代理学家关

于人与天地、万物关系的精湛论说时所产生的一个很大困惑。这似乎是一个知行问题———不单指个

人的知行，更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行。推进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对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知行

合一”，具有特别的意义。

( 作者王利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教授; 邮编 300350)

( 责任编辑: 杨艳秋)

( 责任校对: 李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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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可重点查阅魏源《湖广水利论》，见于《魏源全集》第 12 册，第 365—367 页; 李祖陶: 《东南水患论江西水患附》，收入葛士浚编

《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 93《工政六水利通论》，中国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3 年版。
中国学界较早推出的几部环境史著作都是关于历史上的环境保护。例如，袁清林: 《中国环境保护史话》( 1989 年) ; 严足仁编

《中国历代环境保护法制》( 1990 年) ; 罗桂环等:《中国环境保护史稿》( 1995 年) ，均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史学理论研究 2020 年第 2 期

SUMMAＲY OF AＲTICLES

Ｒeflections and Perspectives: The Ｒevival of the Social Historical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 / Xing
long，Li Quanping

After its revival，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st forty years． At the same time，old and new problems have prevented this field from
further developing，and these problems include such as the question of continuity in modern social history，
the absence of theoretical and ideological inquiries， the lack of macro-level research， the over-
concentration on the regional，the separa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from mainstream conversations，and the
obsession with local sources． Scholar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se problems． It is a critical moment now
that scholars of social history need to be aware of perspectives from“long term”views，“total history，”and
“integral history”in order to re-examine these issues and explore various possibilities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social history．

The Emergence of New Historiography in the People’s Ｒepublic: Guo Moruo and the Dominance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 / Zhang Yue

As the key individual making decisions for various policies on historical studies，Guo Moru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the dominance of and guiding the trend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After 1949，Guo was appointed as chair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n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and chair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Historians．
He outlined six aspects of the paradigm shift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He led the creation of
the journal Historical Ｒesearch calling for a balanced view on both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theories． Guo treated Chen Yinque with courtesy，and invited him to joi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journal
as well as to serve on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o resumed the discussion of the periodiz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which evolved into
several heated debates on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ssue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With the efforts from Guo
and other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the historiography in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full-fledged field of scholarly inquiry．

The Gap between Thought and Action: An Overview of the Thought on Natural Ｒ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Ancient China / / Wang Lihua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have twice faced environmental dilemmas of different nature． The first one
was the period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o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which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inadequacy of natural resources from mountains，forests，rivers，and swamps． The rising concerns
with the resource dilemma gave birth to the thought on natural resource protection embodied in the systems
of rites and laws，though precocious to its historical context; The second was the one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the gloomy resource ( especially land ) crisis and the survival pressure caused by the "
population explosion" made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1790 ) an environmental turning point in
Chinese history． The deforestation and reclamation in mountain areas quickly showed grav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which prompted the society to start thinking and acting up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with
a focus on maintaining forest protection at that time． Between these two moments is a stage (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early Qing Dynasty ) in which thought and action were relatively dull and
sluggish． However， there were still several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demanding our attention: first，
regarding the benefits of exploiting mountains，forests，rivers and swamps，the state changed its policy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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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ing a monopoly to dissolving it; second，the concepts of nature and resource protection proposed by
pre-Qin philosophers had clearly further developed in the Neo-Confucian tradition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Lessons from Ｒeligious Governance in Ancient China / / Zhang Jian

Ｒeligious governance in ancient China includes not only the rigid management of religions by the
government，but also the soft education of rituals and music on the entire society; Ｒeligious governance
includes not only a set of rules for religious practices，but als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 of society; Ｒeligious governance not only refers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but also
includes the autonomy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The means of religious governance are not only control，
guidance，and manipulation，but also dialogue，debate，and communication; The result of religious
governance is not simple domination and obedience，but more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Its practice
includes to keep religion at a respectful distance as a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concept，to cultivate the
plurality of religious coexistence in harmony without one becoming dominant，to sinicize foreign religions
through rituals and music，to maintain the moderate tens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to economically
control the moderate scale of religious development， to supervise Sangha autonomy through state
management，and to guard against the crisi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caused by foreign religious influence．

Ｒeflections on Epidemic Control in Chinese History since Ming-Qing Times / / Yu Xinzhong

In Ming-Qing China，the state exercised a limited role in epidemic relief，primarily through channeling
the power of the emerging civic society，for such efforts were not yet institutionalized． In modern China，the
state has assumed a more interventionist role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modern system of public health and
disease control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nation． This leads us to believe: 1． The lack of epidemic relief
system indicates not only the lack of interest of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 in protecting its people，but
also the limited capacity of state power; 2． Utilizing the rising civil power will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actual
process of epidemic relief but also generate a benign mechanism in which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complement
each other; 3．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public health and disease control comes with an
expansion of the state’s power，It wa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yet one has to be vigilant of excessive
expansion; 4．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verse views on epidemic and its control in history from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5． It is vital for the epidemic control to ensure a smooth and effective information flow．

Indigenous Historiography and Chinese Discourse: The Spread of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 and Its Impact / / Cui Huajie

Following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Jing Su and Luo Lun，two young researchers
from Shandong University published the book under the title Qingdai Shandong jingying dizhu de shehui
xingzhi ( The social nature of managerial landlords in Qing dynasty ) in 1959 ． In it，they explored the
question about the“sprout of agricultural capitalism”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y studied rural areas in Shandong and focused on the peasant class． Based on an internal perspective，they
extrapolated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regional social development，identified the features of its trajectory，and
highlighted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of the rural history． In doing so，they formed an academic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ook also included field surveys and expanded the scope of sources for historical
dat． In addition，it paid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econometric analysis in history． All of this simply shows the
trend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ombining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After the monograph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it was well received by western scholars and had an academic impact on the latter． This
monograph exemplifies the style of academic research based on indigenous history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 Thus，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examine this case in the
current state of growing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Ｒepublican-Era Historians of Western History Who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Tradition of Western Historical Studies: Doctoral Dissertations as a Focus / / Yang Zhao

Historians of Western history were a very special group of Chinese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the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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